
「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」 

公開展覽說明會(北區場次)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06年 9 月 12日上午 9：30 

二、地點：北區區公所 

三、主持人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龍正工程司明成      記錄：楊琇涵 

四、與會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本案係針對「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

案」進行說明。過去經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，未經主管機關取

得前，私有地主均無法興建及使用，直至 100 年監察院糾正各縣市政

府應針對未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核實檢討公共設施用地使用需求。

故內政部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訂定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

更作業原則」，並要求各縣市政府依該原則辦理公共設施用地。本市規

劃草案經提送內政部審議後，賡續辦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，並依都市

計畫法相關規定，於各行政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。本次會議係屬北

區說明會，涉及變更之公共設施用地共計 8 處及 2 處整體開發地區，

會議程序先請規劃單位針對變更內容進行說明後，再開放民眾提問，

意見內容亦將記錄作為後續審議參考。 

六、規劃單位簡報(略) 

七、與會民眾意見 

無意見。 

八、散會(上午 10:30) 

  



   








